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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潘 志 凡 蒋 芸
芬） 牙 齿 不 仅 关 乎 健 康 ，还 影 响 颜
值。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牙齿健
康和美观的需求，在未取得二类医疗
器械生产许可、未获品牌授权的情况
下，以某国际牙科材料品牌的名义制
作、销售牙齿贴面。日前，上海市松江
区检察院就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1 年 3 月，徐某和 3 个朋友成立
了一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虽然公司尚
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但几个股
东却很快招兵买马、采购设备和原材料、
定制外包装并投入生产。不同于其他公
司，该公司定制的包装盒、包装袋和客户
卡上并没有印上其品牌名称，取而代之

的则是某国际牙科材料品牌的标志。
公开资料显示，该国际品牌是世界

牙科业巨头之一。但当检察官向该品牌
中国分公司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时被告
知，该品牌在中国只销售口腔耗材、辅料
及原材料，并不生产、销售成品牙齿贴面。

据了解，牙齿贴面需要客户寄来
牙齿模型后专门定制，市面上所说的
该国际品牌牙齿贴面，是指有相应资
质的医疗机构、企业购买该品牌原材
料后根据客户牙齿模型自行加工而成
的产品，而这一加工成果则不可贴上
该品牌标志、以该品牌名义销售。

“我们把生产加工的牙齿贴面装
入专门定制的假冒包装盒后，再带领

各自销售团队通过网店、朋友圈等渠
道推广、销售。”徐某交代，他们对接的
客户以国内各地的美容院为主，销售
价格比市场价便宜许多。

经审查，4 个股东对公司加工假冒
名牌牙齿贴面并对外出售的行为均明
知，且在盈利后按股份比例分红，可以
认定假冒名牌牙齿贴面的行为系该公
司 的 单 位 意 志 。经 查 ，2021 年 5 月 至
2022年 8月间，该公司共计销售金额 30
余万元，其中徐某销售额约 25万元。

经松江区检察院对徐某及其经营
的公司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涉嫌假
冒注册商标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徐某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5 万

元 ；对 徐 某 经 营 的 公 司 处 罚 金 15 万
元。该公司其他涉案人员的犯罪情况
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办案过程中，我们在梳理徐某的
销售记录时发现，云南昆明一家正在
经营且有一定规模的医疗美容有限公
司曾多次从徐某处进货。”办案检察官
表示，这一行为不仅影响企业形象，也
易催生医疗健康安全隐患，侵犯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经征询当地检察院意见后，松江
区检察院向该公司制发检察建议，敦
促 其 完 善 医 美 用 材 采 购 渠 道 审 查 机
制，严格把控供应商选择，防范侵权
假冒产品的采购风险，确保医美服务
质量；对于已发生的假冒产品采购、
使用情况，应及时主动联系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妥善处理纠纷，
避免发生假冒侵权产品损害消费者身
体健康的情况。日前，该公司回函表
示已积极开展整改。

假冒国际知名品牌生产牙齿贴面销售给医美公司

上海松江：打假同时推动规范医美用材采购渠道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朱
兴娟） 3 月 13 日，在山东省惠民县，
拿到退款的办卡消费者李某等人向办
案检察官、法官道谢。

2022年 6月 27日，陈某开了一家龙
虾烧烤店，以每张 36元的价格对外销售
预付卡。烧烤店只经营了几个月，便于当
年年底停止营业，致使之前售出的预付
卡无法使用。李某等 43人多次找陈某协
商退款事宜，陈某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
无奈之下，他们拨打 12345 政府服务热
线求助。县为民服务中心依据与惠民县

检察院会签的《“检察+12345热线”诉求
对接协作机制实施方案》，将该线索移送
至该院，同时，又将情况反馈给县市场监
管局。

接到线索后，办案检察官马上与
市场监管局对接，并展开调查。经了
解，这种预付卡式消费涉及健身养生、
美容美发、教育培训、餐饮等行业，面
值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

“虽然具体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损
失并不多，但该案具有涉众性。又因交易
习惯、维权意识不同，很少有人在消费时

索要和保存凭证。一旦出现纠纷，存在取
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很多消费者只
能选择忍气吞声。”办案检察官说。

针对预付卡消费纠纷具有的群体
性、频发性以及维权难度高的情况，惠民
县检察院决定发挥民事支持起诉灵活
性、先导性、及时性的优势，支持李某等
43位消费者起诉。

为有效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讼累，
办案检察官与市场监管局沟通，协助当
事人调查取证、查找涉案当事人信息、完
善诉讼材料，并协调法律援助律师，提起

诉讼，完成网上立案程序。考虑到这类纠
纷单个诉讼标的额小、总体数额大、原告
人数不确定和扩散性的特点，检察官积
极与法官沟通，商定以“代表人诉讼”方
式审理，方便其他消费者加入诉讼。

该案进入诉讼程序后，在法院主
持、检察院支持起诉、市场监管局参与
下，经过充分释法说理、权衡利弊，双
方达成诉前调解协议，陈某当庭支付
了 2000 余元。李某等人讨到了想要的

“说法”。
记者了解到，惠民县检察院将以

此案为契机，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县法
院、县司法局召开联席会议，对预付卡
消费纠纷支持起诉案件协助办理达成
一致意见，形成常态化协作机制，以更
实的举措促进群体性消费纠纷依法解
决，切实发挥社会治理职能作用。

一张预付卡引发43位消费者投诉

山东惠民：支持起诉维护群体性消费者权益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高千 范明伟

拉上老乡，刘某等人把低档散装酒包装成“牛栏山陈酿”，在短短 8 个多月
里，销售近两万箱，销售额 329 万余元。日前，由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下称南
京铁检院）提起公诉的假冒“牛栏山”品牌二锅头的制售假酒案一审有果：刘
某等 4 人被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七个月不等
刑罚，其中刘某被判处罚金 250万元。

打工仔造假成“老板”

今年 25 岁的刘某高中毕业后，曾在广州和北京多地打工，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结识了几位做假冒“牛栏山”二锅头的朋友，从他们那学会了假酒的制
作流程和方法。

为了像朋友们一样“赚大钱”，2021 年 3月，刘某到其父母的居住地——湖
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某村租了一间位置偏僻的民房，并在四周安装了多个监
控摄像头。他买来设备，从当地的小酒厂购买一块多钱一斤的散装白酒，灌装
进假冒的“牛栏山陈酿”玻璃酒瓶，用贴标机贴上假冒的“牛栏山陈酿”标贴，
再进行封口、装箱，然后对外销售，这样下来，他制造一瓶假冒的“牛栏山陈
酿”，成本在 3 元左右。市面上“牛栏山陈酿”正品价在 15 元左右，刘某的假酒
对外只卖六七块钱，如此低价吸引了大量客户，刘某的假酒销路迅速扩大。

随着业务量不断增长，刘某又陆续找来戚某等几个老乡合伙干，从灌装、
封盖贴标到装箱、运输送货，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就这样，刘某从一个打
工仔摇身一变成了生产假酒的“老板”。

2021 年 6 月 11 日，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向栖霞
区的建筑工地批发假冒“牛栏山”二锅头。

公安机关侦查后发现，该批假酒来自于刘某的假酒生产作坊。经过周密
侦查，同年 11 月，公安机关将刘某等人人赃并获。后 4 人均被公安机关取保
候审。

公安机关查明，刘某将自己生产的假冒“牛栏山陈酿”销售给南京的时
某、单某等人（另案处理），销售金额 42 万余元。2022 年 8 月 22 日，公安机关将
刘某等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移送南京铁检院审查起诉。

423笔交易记录还原犯罪真相

“不就是往南京卖假酒这点事儿嘛，一共就 42 万元，我认罪，我认罪。”承
办检察官提审刘某时，刘某认罪的态度特别好。

但检察官审查后发现，根据刘某的犯罪时间跨度、生产线的生产能力，以
及公安机关在刘某位于武汉的民房中查扣原料酒的数量等推算，其假酒的销
售金额应当远远不止 42万元。

经过反复仔细审查，检察官注意到在查扣的物品中有一个不起眼的笔记
本。笔记本牛皮纸封面、A5 大小，上面记录了诸如“27 号 A3×300×38 南京
送货清”“4 号 AS57×500 龙发江西清”等字样。“这组字符会不会是刘某的
假酒销售真实流水记录？”

根据笔记本中的线索，检察官将刘某使用的几个不同微信、支付宝账户的
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和物流发货记录，按照时间顺序与每条字符逐一比对。423
笔密密麻麻的交易记录显示，刘某等人的假酒不仅销往了南京，还同时销往了
辽宁、广东、山东等多地，销售量近 2万箱 20余万瓶，犯罪金额高达 329万余元。

在取保候审期间串供

检察官再次提审刘某：“你是不是有一个用于记账的笔记本？”“是有个笔记
本，那都是瞎记的……”刘某似乎漫不经心。“这个笔记本我们已经详细核查过
了，根据笔记本记载，你的销售金额有 329 万余元。这是证据材料，你看看！”刘
某顿时慌了神，“卖到南京的货我认，其他的我都不认……我也不用看。”

在提审刘某同案犯时，检察官还发现，跟着刘某一起做假酒的这些“工
人”都是刘某的老乡，在取保候审期间，刘某已通过隐晦的方式提醒他们“不
要多说”。这已涉嫌串供，严重影响办案！且刘某的犯罪金额已追加至 329 万余
元，相比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认定的 42 万元，刘某的行为已经属于情节
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检察官决定对刘某依法逮捕。

检察官第三次提审刘某时，刘某已经被羁押在看守所。检察官将证实刘
某 423笔交易事实的证据一一向他出示，并详细讲解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刘某一直拒绝直面案件证据。刘某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劝他认罪认罚，但
刘某依然拒绝。

2022 年 10 月，南京铁检院依法将刘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向法院提起公
诉，并对刘某提出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

今年 1 月，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当 423 条交易记录以及所有相关证据在法
庭上再次呈现在刘某眼前时，刘某心理防线倒塌，当庭表示：“我没想到你们
真的能把我销售的所有假酒都查清，我认罪。”检察官对刘某认罪认罚当庭表
示认可，并依法提出了适度从宽的量刑建议。

最终，主犯刘某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250 万
元，其他同案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刑罚。

8个月生产销售假冒“牛栏山陈酿”近两万箱获刑四年

南京铁检：重拳打击制售假酒犯罪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程琦 盛伶萍

“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之前
买的是‘毒胶囊’，更不用说领赔偿
金了……”“3·15”前夕，领到消费公
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杨女士对打来
电话回访的浙江省松阳县检察院检察
官说。

经查，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4 月，
何某、魏某等人生产、销售含西布曲明
成分的减肥胶囊，致使有毒、有害食品
流入全国多地市场，销售金额 76.5 万
余元。

2021 年上半年，松阳县检察院就
该案陆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指控何某、魏某等 5 人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并诉请法院判令被
告人共同支付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共计 765 万余元。2021 年下半年，法院
一审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
别判处何某、魏某等 5 人有期徒刑十一

年至一年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对
十倍惩罚性赔偿的公益诉讼请求全部
予以支持。判决生效后，目前，其中 300
余万元损害赔偿金已执行到位。

赔偿金执行到位后，该怎样安排？
是直接上缴国库，存入公益诉讼专用
账户还是发放给受害的消费者？

由于食药领域惩罚性赔偿金如何
管 理 使 用 目 前 没 有 相 关 法 律 予 以 明
确，松阳县检察院专题研究论证后认
为，不同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赔偿款
等基于国家所有权和纯社会公益被侵
权的求偿权本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
性赔偿金既包含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等公益，也包含受害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等私益，在平衡公益与私益之
间，首先要尽量维护受害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发挥对受害消费者的权益补
偿、救济功能。

为进一步探索建立公益诉讼惩罚
性赔偿金惠及消费者机制，2021 年 10
月，松阳县检察院会同县法院、财政局、

审计局、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制定《松阳
县食品消费类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
金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设
立赔偿金管理机制，并在该《办法》中
确定以公告方式督促消费者提出参与
分配赔偿款的请求程序，公告期内没
有提出分配请求的消费者，仍然可以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三年内提出参与分
配请求，鼓励受害消费者积极申请参
与分配，确保将众多消费者权益置于
优先地位。《办法》还规定，若赔偿金仍
有结余，则用于公益。

同年 11 月 29 日，松阳县检察院就
该案赔偿金通过媒体发布公告，督促
涉案消费者及时向松阳消保委提出参
与分配赔偿金请求。

然 而 ，公 告 发 布 后 ，仅 有 两 名 受
害 消 费 者 提 出 参 与 分 配 赔 偿 金 请
求 。因 这 两 名 消 费 者 均 系 经 过 诉 讼
确认，依据生效裁判文书申请分配，
松 阳 县 检 察 院 向 二 人 发 放 了 第 一 批
赔偿金。

考虑到涉案减肥胶囊大多通过网
络销售，受害消费者分散在全国各地，
为最大限度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松
阳县检察院又通过消保委联系、提醒
受害消费者申请参与赔偿金分配。不
过，在消保委联系到的浙江省内的 59
名受害消费者中，经工作人员详细阐
明情况，仅有 17 人提交申请。该院对这
些消费者逐一制作调查笔录，经审查
核实，其中 10 人能够认定为该案的受
害消费者。

今年 2 月，松阳县检察院联合县法
院、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召开惩罚性赔
偿金发放消费者案情研判会，最终包
括杨女士在内的 10 人进入第二批惩罚
性赔偿金发放消费者名单。截至 3 月
10 日，两批共 1.7 万余元损害赔偿金均
已发放到位。

松阳县检察院检察官表示，将继
续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创新探索惩罚
性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努力做好消
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处置“后半
篇文章”。“根据《办法》，2024 年 12 月
29 日前，该案的受害消费者均可提出
申请，希望该案其他的受害消费者能
积极申请参与分配。”办案检察官说，
该 笔 赔 偿 金 赔 偿 受 害 消 费 者 后 的 结
余，将用于公益。

买到“毒胶囊”的消费者领到赔偿金

浙江松阳：建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惠及消费者机制

编者按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民生民利，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特别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
害食品药品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破坏和谐稳定，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
工作中，检察机关集思广益，能动履职，想消费者所想，急消费者所急，解消费者烦忧。在“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编辑部推出一组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以“我管”促消费者权益“都管”

3 月 10 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检察院举办“科学保健，健康生活”检
察开放日活动，通过真实案例，让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检察履职过程，为下
一步开展好食品药品安全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右图为检察官向群众
展示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样品。

本报通讯员陈杰 陈鹏飞 周悦摄


